[bookmark: _GoBack]附件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9學年度閩南語文學士後教育學分班(B班)招生報名表
	姓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最近二個月內
二吋半身脫帽照片一張

	通訊地址
	□□□       市縣      市鄉鎮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男 □女 □其他
	

	連絡電話
	(O)：
(H)：
手機： 
E-mail：

	最高學歷
（檢附相關文件）
	學校(院)系(科) ：
畢(肄)業：     年     月

	現職單位
	機構名稱：
部門/科別：
職稱：□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代理教師  □其他____________

	最近5年內
曾於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從事
閩南語文
教學工作經歷
	經歷起迄(依時間排序)
	服務學校
	職稱

	
	  年   月 ～   年  月
	
	

	
	
	
	

	
	
	
	

	
	
	
	

	
	
	
	

	
	
	
	

	注意事項:
	1. 以上資料，若受欄位限制，請另用紙張繕打或正楷填寫。
2. 報考人保證本表各欄所填均屬事實，如將來查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概無異議。
3. 您的個人資料受到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之保護與規範。請閱讀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後填寫相關申請表件。 

報考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9學年度閩南語文學士後教育學分班B班學習計畫書（以三頁為原則）

	姓名：

	1、 個人自傳 








二、報考動機 














表格不足部份，請自行延伸。 

附件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109學年度閩南語文學士後教育學分班資歷表現積分表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服務單位：_______________　　　　　　　　　
現任職稱：　　　　　　
電話：（公）　　　　　　　　　（宅）　　　　　　　　　（手機）________________
取得學士學位日期：　　　年　　　月　　　日（須附證件影印本）
服務年資：　　　年　　　月（計算至109年7月31日止，須附證件影印本）
每一選項必須與所有繳交證件相符。
	項目
	標準
	自評
	委員審查
（本欄由委員填寫）

	（一）各級學校經歷：（僅劃記一項）

	□1.校長或教師兼主任（教務、訓導、總務等一級主管之行政職務）
	18
	
	

	□2.教師兼組長(校內編階為二級主管)、各科主任或召集人
	16
	
	

	□3.專任教師
	14
	
	

	□4.其他（本土語文(閩南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或代理教師）
	12
	
	

	（二）學歷：（僅劃記一項）

	□1.大學校院研究所畢業者
	30
	
	

	□2.大學校院學士畢業者
	27
	
	

	（三）閩南語文語言證書：（僅劃記一項）

	□1.高級C1以上
	24
	
	

	□2.中高級B2
	18
	
	

	□3.中級B1
	12
	
	

	（四）經歷年資：（請在右邊欄位填入年資之合計積分點數）最高以36點為限。

	□1.各級學校閩南語文相關服務年資，每滿1年加1點，最高以18點為限。
	
	

	□2.擔任閩南語文支援教師，以近五年內每週最高節數之學期採計，須提供學校開立之在職(服務)證明、聘書或蓋有學校教務處戳章之課表。(採計期間為104年8月1日至109年7月31日止)

	(1)9節以上
	18
	
	

	(2)5-8節
	12
	
	

	(3)0-4節
	6
	
	

	（五）記功敘獎：在各級學校服務期間，具下列之一者：（每件1點，合計最高16點為限。）

	  因參與教育部或縣市級教育局主辦或委辦具全國性之各項徵文或語文競賽獲獎者。
	
	

	總計
	
	



      ※請檢齊所有證件複印本隨同報名表繳交。
        註：（1）學歷證件以學位（分）證書為準，無學位（分）證書不予核計。 
           （2）國外大學學位證書，如經查明係偽造，須自負法律責任，本校將溯及既往並報部取消就讀或畢業資格。
    （3）所有適合您之積分點數事項須備齊證件為憑（事後不予補件），否則不予採計。
          
初　審　　　　　　 　   複　審　　　　　　 　　
附件四
切	結	書

(已有閩南語能力中級以上認證者免填）

立切結人 	   因尚未取得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之閩南語能力認證中級以上能力證明， 願以切結方式參加109學年度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學員甄選，並保證於 109 年 10月 20 日前提供閩南語能力認證中級以上能力證明之佐證資料，如屆期無法繳交，願無異議同意註銷錄取資格。

 此致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4
